
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

2024 年，公司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认真履行《公司章程》赋予的各项职责，严格执行股

东大会各项决议，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，不断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

恪尽职守、勤勉尽责，为董事会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，

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现将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汇报如下： 

一、2024年度公司董事会主要工作情况 

（一）关于董事会人员机构的相关情况 

2017 年 7 月 20 日，公司创立大会选举孙杰风、姚春海、张宇敏、朱志康、

卢孔燎、王维斌、钱俊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，其中卢孔燎、王维斌、钱俊为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同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孙杰风为

公司董事长。 

2020 年 7 月 15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选举孙杰风、姚春海、

张宇敏、朱志康、卢孔燎、王维斌、钱俊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，其中卢孔燎、

王维斌、钱俊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2020 年 7 月 30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孙杰风为公司董事长。 

2023 年 7 月 18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选举孙杰风、姚春海、

张宇敏、朱志康、褚国弟、孙卫国、顾建汝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，其中褚国

弟、孙卫国、顾建汝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2023 年 8 月 3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孙杰风为公司董事长。 

（二）关于年度内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

2024 年内公司共召开 5 次董事会会议，均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，具体情

况如下： 



1、2024 年 4 月 2 日，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四次会议，应到董事 7 名，实到

董事 7 名，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》

《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《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

售汇业务的议案》《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。 

2、2024 年 4 月 23 日，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五次会议，应到董事 7 名，实

到董事 7 名，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《关于 2023 年度内部控制的

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3

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》

《关于 202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

《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《关于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《关

于 2024 年度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》《关于拟续聘 2024

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

告的议案》《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《关于购买房屋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

的议案》《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《关于开

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《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

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《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实际控制人及亲属为公司及

控股子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《关于修改<公司

章程>的议案》《关于修改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>的议

案》《关于制订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>的议

案》《关于修改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>的议

案》《关于修改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>的议

案》《关于修改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>

的议案》《关于修改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>

的议案》《关于制订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>

的议案》《关于制订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>的议

案》《关于制订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

度>的议案》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《关于聘任孙梦静女士为浙江光华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》《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



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4 年第一季度

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3、2024 年 5 月 15 日，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六次会议，应到董事 7 名，实

到董事 7 名，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《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

证券投资的议案》《关于制订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>

的议案》。 

4、2024 年 8 月 27 日，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七次会议，应到董事 7 名，实

到董事 7 名，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《关于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

文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

报告的议案》。 

5、2024 年 10 月 25 日，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八次会议，应到董事 7 名，实

到董事 7 名，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《关于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

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关于年度内公司董事会筹办的股东大会情况 

2024 年，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在

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框架下，召集、召开股东大会，确保股东依

法行使权利，相关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。2024 年度董事会共召集召开 1 次股东

大会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2024 年 5 月 15 日，董事会召集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如下议案：《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3 年度

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3

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《关于对子

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4 年度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

案的议案》《关于拟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《关于向银行申请办

理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

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《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

议案》《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实际控制人及亲属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等金融

机构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《关于



修改<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>的议案》《关于制订<浙江

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>的议案》。 

2024 年内，董事会认真执行了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的各项事项。 

二、2025年度董事会主要工作计划 

2025年，董事会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 

（一）完善治理结构，规范公司运作。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

组织架构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，是提升公司效益的根本

因素。为此，董事会要在已建立的内控制度框架下有效运作，完善相关制度，建

立更为有效、适合本公司运作的决策和审批程序，使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达到上市

公司的基本要求。 

（二）董事会要求经营班子进一步优化企业管理流程，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

制度，促使企业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，建立防范各种风险的保障机制，保证企业

的可持续发展。 

（三）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。全体董事要勤勉尽

责，恪尽职守，认真组织召开股东大会，把对全体股东负责的观念体现在公司重

大决策以及日常经营管理之中，使公司章程成为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

的行为准则，确保公司的一切行为依法合规进行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。 

（四）加强自身建设，提高决策水平。董事会要与时俱进，学习和借鉴先进

公司的治理理念、方法和实践经验，围绕发挥董事会的核心作用积极探索和创新，

不断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，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；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董事

的教育和培训，使董事及时、有效地掌握现阶段各种监管政策，从而更好地履行

职责；要充分发挥董事的作用，加强对关联交易的审定，对重大决策提出独立客

观的判断意见，推动董事会的决策工作。 

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3月 28日 


